
先

要蔣
1111 后久、

簫
行
目
勿

前
一
盲
•• 

繼
志
承
業
，
艱
苦
奮
鬥

壹
、
東
渡
日
本
，
參
加
革
命
。

貳
、
考
察
俄
國
，
洞
悉
共
奸
。

春
一
、
蒞
臨
印
緬
'
部
署
戰
力
。

肆
、
開
羅
會
議
，
還
我
台
澎
。

伍
、
分
訪
菲
韓
，
結
合
盟
邦
。

結
論

•• 

奠
定
基
礙
，
舉
世
同
欽
。

一
一
曰
:
繼
志
承
業
，
艱
苦
奮
鬥

中
國
國
民
革
命
，
係
以
謀
求
整
個
國
家
與
全
體
國
民
「
自
由
、
平
等
」
為
目
的
，
「
全
民
皆

全
民
需
求
而
從
事
的
革
命
運
動
。
由
國
矢
首
創
，
先
總
統
蔣
公
繼
志
承
業
。

負
有
革
命
責
任
」
的
行
動
、
(
注
一

先
值
觀
蔣
公
出
國
對
國
民
革
命
彭
蝠
，
之
研
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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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三
期

壓
民
革
命
係
改
變
中
國
近
代
歷
史
動
向
主
流
，
依
其
對
象
與
任
務
之
不
同
，
約
可
劃
分
為
三
個
時
期
。

第
一
期•• 

自
清
光
緒
二
十
年
(
一
八
九
四
)
，
國
計
入
孫
中
山
先
生
(
一
八
六
六
l

一
九
二
五
)
倡
道
苦
于
侖
，
這
情
宣
統
三
年
(
一
九
一

一
)
，
辛
亥
革
命
成
劫
;
對
象
為
滿
清
政
府
，
任
蕩
在
•• 

推
翻
君
主
專
制
，
建
立
民
主
共
和
國
。

第
二
期•• 

自
民
國
一
兀
年
(
一
九
一
二
)
，
中
華
民
國
開
國
，
迄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，
抗
日
戰
學
勝
利
;
對
象
為
國
內
軍
閥
與
帝
國
主
義
，
任

蕩
在•• 

掃
除
全
國
統
一
障
磚
，
打
倒
侵
略
強
權
，
廢
除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爭
取
國
家
獨
立
自
由
地
位
。

第
三
期•• 

自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，
抗
戰
結
束
，
迄
今
;
對
象
為
中
國
共
產
黨
及
其
偽
政
權
，
任
蕩
在

•• 

建
設
復
興
基
地
，
光
復
大
陸
國
土
，

實
行
三
民
主
義
，
完
成
反
共
復
國
建
國
大
業
(
註
一
)
。

國
民
革
命
三
個
時
期
中
，
先
總
統
蔣
公
中
正
先
生
(
一
八
八
七
l

一
九
七
五
)
曾
先
後
出
國
十
七
吹
，
或
為
留
學
，
或
為
考
察
、
視
察

、
開
會
、
訪
問
等
，
雖
性
質
不
同
，
時
間
長
鉅
姐
異
，
但
對
國
民
革
命
皆
具
相
當
重
要
性
及
貢
獻
(
註
一
)
。

茲
就
先
總
統
蔣
公
(
以
下
尊
稱
蔣
公
)
歷
吹
出
國
之
背
景
、
經
過
、
具
影
響
、
闡
釋
於
次
，
以
期
從
男
一
角
度
，
探
討
其
對
中
國
國

民
革
命
大
業
的
豐
功
偉
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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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、
東
渡
日
本
，
參
加
革
命

情
道
光
二
十
二
年
(
一
八
四
二
)
，
中
英
鴉
片
戰
箏
，
簽
訂
南
京
條
約
，
開
五
口
岸
(
廣
州
、
廈
門
、
寧
授
、
福
州
、
上
海
)
通
商
，
割

讓
香
港
。精
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(
一
八
九
五
)
，
中
日
甲
午
戰
學
失
敗
，
清
廷
與
日
本
簽
訂
馬
關
條
約
，
承
認
朝
鮮
(
韓
國
)
獨
立
，
割
遼
東
半
島
、

台
灣
、
澎
湖
群
島
，
賠
款
二
萬
萬
兩
。

清
光
緒
二
十
二
年
，
清
廷
與
俄
國
簽
訂
「
中
俄
密
約
」
'
允
俄
經
黑
龍
江
、
吉
林
兩
省
修
築
鐵
路
，
直
接
海
摹
威
。
再
次
年
，
俄
國
租
借

旅
順
、
大
連
，
從
此
一
原
北
為
俄
國
所
宰
制
。

光
緒
二
十
四
年
，
德
國
租
借
膠
州
灣
、
法
國
租
借
廣
州
灣
、
英
國
租
借
九
龍
，
皆
以
九
十
九
年
為
期
。
(
註
二
)

十
九
世
紀
中
葉
，
日
本
先
後
與
美
、
英
、
法
、
俄
、
荷
簽
訂
通
商
條
約
，
開
商
埠
(
長
崎
、
大
阪
、
橫
潰
、
神
戶
等
)
，
享
有
領
事
裁
判



權
等
;
歐
美
勢
力
入
侵
，
與
當
時
中
國
情
勢
極
為
相
似
。

情
同
治
七
年
(
一
八
六
八
)
，
日
本
開
始
「
明
治
維
新
」•• 

廢
除
封
建
制
度
、
建
立
憲
政
體
制
、
獎
勵
工
商
企
業
、
擴
建
新
式
軍
隊
等
，

歷
時
僅
二
十
餘
年
，
不
但
取
消
一
切
類
似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並
且
於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(
一
九
O
五
)
日
俄
戰
學
擊
敗
俄
國
，
成
為
世
界
強
國
之
一

。
(
註
三
)

蔣
公
自
幼
聆
悉
長
輩
對
清
廷
喪
權
扉
國
之
事
實
，
為
之
悲
憤
不
已
;
及
長
，
痛
感
國
族
駿
夷
，
乃
立
志
革
命
，
復
體
認
「
日
俄
戰
學
」
'

日
本
以
弱
擊
敗
強
國
之
鼓
舞
，
遂
決
意
學
習
軍
事
，
獲
取
新
知
，
以
捍
衛
國
家
。
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(
一
九O
六
)
，
蔣
公
排
除
親
友
反
對
，
於
四
月
首
次
東
渡
日
本
。

按
當
時
規
定
須
由
中
國
政
府
保
送
，
方
能
進
入
日
本
軍
校
，
蔣
公
因
係
自
費
留
學
，
只
得
肆
業
東
京
清
華
學
授
，
學
習
日
本
語
文
及
一

般
學
科
;
同
年
冬
季
，
東
裝
返
國
。

留
學
期
間
，
蔣
公
因
結
識
同
鄉
草
命
志
士
陳
其
美
(
英
士
)
先
生
，
並
與
訂
交
，
是
為
參
加
國
民
草
命
運
動
之
始
。
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夏
季
，
蔣
公
赴
保
定
，
肆
業
陸
軍
部
全
國
陸
軍
速
成
學
堂
;
年
絡
應
考
留
日
陸
軍
學
生
，
獲
選
。
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初
(
一
九
O
八
)
，
蔣
公
再
東
渡
日
本
，
入
東
京
都
振
武
學
校
第
十
一
期
肆
業
;
入
學
未
久
，
由
陳
其
美
介
紹
加
入
孫

中
山
先
生
領
導
之
「
同
盟
會
」
。

宣
統
二
年
(
一
九
一
0
)

，
蔣
公
經
陳
其
美
引
荐
，
初
次
調
見
孫
中
山
先
生
於
東
京
。

同
年
十
一
月
，
蔣
公
卒
業
振
武
學
校
，
被
分
發
至
高
田
「
日
本
陸
軍
第
十
三
團
野
砲
兵
第
十
九
聯
隊
」
'
以
「
士
官
候
補
生
」
(
見
習

軍
官
)
身
份
接
受
為
期
一
年
，
相
當
於
二
等
兵
之
嚴
格
入
伍
訓
練
。

宣
統
三
年
三
月
二
十
九
日
，
黃
興
(
克
強
)
先
生
等
起
義
於
廣
州
，
突
擊
兩
廣
督
署
失
敗
，
然
實
已
造
成
國
內
革
命
時
勢
。

同
年
夏
季
，
蔣
公
利
用
暑
假
機
會
，
秘
密
由
日
返
抵
上
海
，
協
助
當
時
在
該
地
區
主
持
草
命
工
作
的
陳
其
美
;
假
期
屆
滿
，
於
十
月
間

，
第
三
度
赴
日
，
仍
罔
到
高
田
聯
隊
。

同
年
十
月
十
日
，
革
命
軍
在
武
昌
起
義
成
功
，
吹
日
光
復
武
昌
、
漢
陽
。
蔣
公
在
高
田
間
知
「
武
昌
起
義
」
'
立
即
結
束
軍
事
留
學
生

涯
，
於
十
月
三
十
日
，
由
日
本
返
抵
上
海
，
加
入
陳
其
美
策
畫
之
上
海
與
杭
州
同
時
舉
義
陣
容
，
被
任
命
為
玫
斯
先
鋒
隊
指
揮
官
。

先
總
統

蔣
公
出
國
對
國
民
革
命
影
響
之
研
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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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三
期
四

十
一
月
一
日
，
漢
口
為
清
軍
馮
國
璋
部
隊
攻
陷
，
革
命
軍
退
出
武
昌
、
漢
陽
，
革
命
事
業
笈
笈
可
危
。

十
一
月
三
日
，
陳
其
美
在
上
海
學
義
;
四
日
，
光
復
上
海
，
成
立
軍
政
府
，
教
學
為
一
唱
軍
都
督
，
重
建
革
命
基
地
。

十
一
月
三
日
，
蔣
公
率
敢
死
隊
員
百
餘
人
，
自
上
海
至
杭
州
;
五
日
，
初
次
出
戰
，
親
率
敢
死
隊
炸
「
漸
江
撫
署
」
'
擴
巡
撫
增
詛
(

註
四
)
光
復
杭
州
。

蔣
公
於
杭
州
軍
事
行
動
結
束
後
，
立
即
罔
到
上
海
，
協
助
陳
其
美
整
編
革
命
軍
，
維
持
治
安
，
籌
組
並
擔
任
一
揖
軍
第
五
團
團
長
。
(
註
五

、-'

。

闢
後
，
蔣
公
為
奔
走
革
命
、
或
聯
絡
同
志
、
或
代
表

年
九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合
計
往
返
中
日
凡
十
次
。

蔣
公
在
日
本
留
學
期
間
，
認
真
研
究
軍
事
學
術
，
接
受
進
步
思
想
;
每
遇
假
日
，
密
集
同
志
，
籌
議
革
命
機
宜
，
充
分
表
現
其
愛
國
情
操

與
救
國
熱
忱
。

入
伍
訓
練
期
間
，
生
活
單
調
、
紀
律
嚴
肅
、
工
作
卑
微
、
身
心
勞
累
，
蔣
公
均
不
以
為
苦
，
為
其
終
生
生
活
簡
樸
、
工
作
有
恆
，
意
志

堅
強
、
踐
履
駕
行
等
革
命
力
量
根
諒
。

「
辛
亥
革
命
」
杭
州
之
後
，
蔣
公
身
先
士
卒
，
指
揮
若
定
，
使
革
命
大
業
轉
危
為
安
，
充
分
發
揮
其
所
學
與
軍
事
長
才
。

孫
中
山
先
生
探
望
日
籍
革
命
志
士
，
會
七
度
赴
日
，
最
後
一
次
是
在
民
國
十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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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考
察
俄
國
，
洞
悉
共
奸

民
國
六
年
(
一
九
一
七
)
十
一
月
七
日
，
俄
國
共
產
黨
革
命
，
推
翻
克
倫
斯
基
故
府
，
由
列
軍
執
政
，
成
立
蘇
維
挨
(
的
。
三
開
→

員
會
)
政
府
。

民
國
八
年
七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蘇
俄
代
理
外
長
加
拉
罕
(
戶
開
。
問
〉
同
k
p閑
自
K
F
Z
)
署
名
，
發
表
第
一
次
對
華
宣
言
，
願
放
棄
帝
俄
在
華
特

權
(
歸
還
領
土
、
鐵
路
、
領
事
裁
判
權
，
停
止
庚
子
賠
款
餘
額
等
)
，
用
以
換
取
中
國
政
府
承
認
。
民
國
九
年
，
蘇
俄
政
府
宣
佈
撒
廢
其
在
我

國
特
權
;
民
國
十
年
，
俄
軍
即
侵
入
外
蒙
古
，
成
立
「
蒙
古
人
民
共
和
國
」
。
(
註
六
)

民
國
十
一
年
八
月
十
二
日
，
蘇
俄
代
表
越
飛
(
K戶
口O
F
明
〉
』
O
M叮
叮
開
)
抵
達
北
京
，
雖
即
向
「
北
京
政
府
」
提
議
中
俄
進
行
談
鉤
， 委



未
果
;
轉
赴
上
海
。

民
國
十
二
年
一
兀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孫
中
山
先
生
與
越
飛
經
相
當
時
間
之
討
論
後
，
在
上
海
發
表
「
聯
合
宣
言
」
'
成
認
共
產
組
織
及
蘇
維

挨
制
度
，
均
不
適
用
於
中
國
，
而
中
國
主
要
工
作
，
在
促
成
全
國
統
一
與
民
族
獨
立
。
越
飛
重
新
聲
明
，
蘇
俄
願
在
廢
除
不
平
等
接
約
基
礎
上

，
與
中
國
商
訂
新
約
。

民
國
十
二
年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孫
中
山
先
生
抵
達
廣
州
，
設
大
本
營
，
以
陸
海
軍
大
元
帥
名
義
(
三
月
十
七
日
，
任
命
蔣
公
為
參
謀

長
)
，
統
率
軍
政
工
作
，
但
苦
於
陳
炯
明
及
各
軍
閥
擁
軍
自
雄
，
深
感
欲
達
成
國
民
革
命
目
的
，
必
須
培
養
具
有
革
命
精
神
的
國
民
革
命
軍
隊

，
是
以
考
慮
設
立
「
軍
官
學
校
」
'
建
立
「
國
軍
」
。

蔣
公
由
於
具
備
軍
事
專
長
，
略
識
俄
文
，
奉
孫
中
山
先
生
命
籌
組
「
孫
逸
仙
(
中
山
)
博
士
代
表
團
」
'
赴
俄
報
聘
，
並
考
察
其
黨
務

、
軍
事
與
政
拾
。

同
年
八
月
十
六
日
，
蔣
公
(
已
辭
卸
大
本
營
參
謀
長
職
)
率
同
沈
定
一
、
王
登
雲
、
張
太
雷
一
行
四
人
，
由
上
海
啟
程
，
二
十
五
日
從

滿
洲
里
入
俄
境
，
於
九
月
二
日
抵
達
莫
斯
科
。

蔣
公
等
在
蘇
俄
停
留
期
間
，
會
考
察
其
黨
軍
政
組
織
參
觀
設
備
，
並
聽
取
負
責
人
對
於
實
況
說
明
，
其
中
除
列
寧
因
病
重
未
唔
面
外
，
曾

與
國
際
派
革
命
領
袖
托
洛
斯
基
(
吋
悶
。
斗
的
問
〈
同
)
、
俄
共
中
央
政
治
局
秘
書
羅
素
達
克
(
同
d
U
N
d
-
『
〉
間
)
等
唔
訣
。

在
黨
務
方
面•• 

蔣
公
會
考
察
俄
共
中
央
黨
部
，
參
加
「
共
產
國
際
」
執
行
委
員
會
會
議
。
會
議
時
，
蔣
公
會
簡
要
說
明
中
國
國
民
黨

以
三
民
主
義
為
革
命
最
高
目
標
，
自
信
其
兩
三
年
內
，
必
有
成
功
把
握
;
並
指
出
「
共
產
國
際
」
對
於
中
國
革
命
實
際
情
形
及
工
作
，
還
有
隔

膜
，
對
中
國
國
民
革
命
，
沒
有
真
切
認
識
。
(
註
七
)

在
軍
事
方
面•• 

蔣
公
等
曾
在
莫
斯
科
考
察
「
紅
軍
」
(
共
產
主
義
旗
幟
是
赤
色
的
，
俄
國
軍
隊
為
共
產
主
義
而
奮
門
，
是
謂
「
紅
軍
」

。
)
及
其
各
兵
種
、
各
級
學
校
與
軍
隊
「
黨
部
組
織
」
;
並
赴
彼
德
格
勒
，
考
察
海
軍
大
學
等
各
級
學
校
。

在
政
治
方
面.• 

蔣
公
等
會
訪
問
其
政
府
部
會
，
考
察
其
村
、
市
、
中
央
蘇
維
挨
大
會
;
參
觀
各
級
蘇
維
挨
會
議
討
論
與
決
議
等
情
形
時

，
發
現
社
會
或
俄
共
中
間
正
在
公
開
或
非
公
開
的
進
行
著
門
爭
;
更
體
認
蘇
維
挨
政
治
制
度
乃
是
專
制
與
恐
怖
組
織
，
與
三
民
主
義
政
治
制
度

，
根
本
不
能
相
容
的
。

先
總
統

蔣
公
出
國
對
國
民
革
命
影
響
之
研
究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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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中
俄
關
係
方
面
•• 

凡
涉
及
蘇
俄
利
害
關
係
時
，
立
即
態
度
強
硬
，
如
「
外
蒙
古
問
題
」
'
表
面
上
，
雖
聲
閉
蘇
俄
「
紐
無
使
其
與
中
國

分
立
之
意
」
;
實
際
上
，
絕
對
沒
有
放
棄
其
侵
略
野
心
。
蔣
公
充
分
了
解
蘇
俄
所
謂
「
援
助
中
國
獨
立
自
由
」
缺
乏
誠
意
，
及
俄
共
對
中
國

國
民
黨
所
使
用
的
分
化
、
離
間
、
製
造
門
事
等
手
段
，
目
的
在
造
成
共
產
黨
為
中
國
之
正
統
，
所
以
中
國
絕
不
能
信
賴
蘇
俄
。

同
年
十
一
月
二
九
日
，
蔣
公
等
啟
程
罔
國
，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，
抵
達
上
海
，
立
即
就
旅
行
、
考
察
與
會
談
所
得
資
料
及
印
象
，
撰
成

「
遊
俄
報
告
書
」
'
寄
奉
孫
中
山
先
生
;
「
報
告
書
」
中
，
坦
陳
其
不
安
心
理
，
因
為
•• 

第
一
、
實
行
蘇
俄
的
共
產
主
義
，
一
定
要
危
害
人
類
。

第
二
、
蘇
俄
雖
是
今
日
「
朋
友
」
'
正
是
未
來
最
大
「
敵
人
」
。

當
時
為
避
免
和
蘇
俄
分
裂
，
報
告
內
容
未
曾
公
布
。
(
註
八
)

孫
中
山
先
生
主
張
「
聯
俄
容
共
」
故
策
，
基
於•• 

深
信
「
蘇
俄
」
對
國
民
革
命
接
助
之
誠
意
，
及
接
納
「
中
共
」
有
助
於
國
民
革
命
力
量

集
中
。
但
「
容
共
」
本
意
祇
是
容
許
中
共
黨
員
，
改
變
其
原
有
故
治
信
仰
，
以
個
人
身
分
加
入
國
民
黨
，
由
國
民
黨
「
包
容
而
感
化
之
，
俾

融
合
於
三
民
主
義
，
作
三
民
主
義
信
徒
。
」
絕
對
不
是
容
許
共
產
黨
加
入
國
民
黨
，
或
國
民
黨
之
內
，
男
有
一
個
共
產
黨
存
在
。
(
註
九
)
造

成
「
黨
內
有
黨
」
局
面
。

民
國
十
三
年
五
月
二
日
，
孫
中
山
先
生
特
任
蔣
公
為
陸
軍
軍
官
學
校
較
長
，
兼
粵
軍
總
司
令
部
參
謀
長
。
五
月
十
六
日
，
該
投
第
一

期
開
學
典
禮
，
孫
中
山
先
生
親
臨
致
詞
，
以
重
新
創
造
革
命
事
業
相
勉
，
國
民
革
命
軍
於
焉
發
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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奎
、
蒞
臨
印
緬
，
部
署
戰
力

民
國
十
四
年
三
月
，
孫
中
山
先
生
逝
世
於
北
京
。
蔣
公
繼
承
遺
志
，
率
領
軍
校
師
生
，
掃
蕩
軍
閥
，
北
伐
成
功
。

民
國
十
七
年
底
，
全
國
統
一
，
政
府
與
國
民
正
致
力
於
國
家
建
設
、
社
會
秩
序
漸
趨
安
定
之
際
，
日
本
帝
國
主
義
者
忌
懼
中
國
強
大
，
屢

藉
故
滋
事
、
挑
釁•• 

民
國
二
十
年
有
「
九
一
八
事
變
」
'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有
「
一
二
八
事
變
」
'
民
國
二
十
二
年
有
「
塘
站
協
定
」
'
民
國
二

十
四
年
有
「
河
北
事
件
」
'
繼
之
有
「
廣
田
三
原
則
」
等
。
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三
月
十
八
日
，
蔣
公
就
任
國
民
故
府
軍
事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。


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七
月
七
日
，
日
軍
在
蘆
溝
橋
附
近
作
非
法
演
習
，
藉
口
失
院
士
兵
乙
名
，
強
行
欲
進
入
宛
平
縣
城
搜
尋
，
未
果
，
夜
半
砲

聶
宛
平
縣
城
，
我
軍
奮
起
抵
抗
，
中
日
戰
爭
序
幕
乃
因
以
揭
開
。

蔣
公
堅
持
任
何
國
家
「
不
得
侵
害
中
國
主
權
與
領
土
完
整
」
為
最
低
限
度
立
場
，
發
表
嚴
正
聲
明
，
並
書
勉
全
軍
將
士
「
驅
逐
日
寇
，
復

興
民
族
」
'
領
導
全
民
以
有
限
裝
備
，
孤
軍
奮
戰
。

民
國
三
十
年
(
一
九
四
一
)
十
二
月
八
日
，
日
軍
突
龔
美
海
軍
基
地
珍
珠
港
(
旬
開
〉
同

F

固
〉
同
目
。
同
)
，
並
對
美
、
英
宣
戰
。
九
日
，

我
政
府
正
式
對
日
本
及
德
、
義
宣
戰
。
十
三
日
，
日
軍
進
占
美
海
軍
基
地
關
島
，
使
美
國
在
太
平
洋
防
禦
體
系
一
時
陷
於
癱
瘓
。
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(
一
九
四
二
)
元
旦
，
中
、
美
、
英
、
蘇
等
二
十
六
國
在
美
京
黨
訂
「
共
同
宣
言
」
'
聲
明
一
致
對
抗
德
、
義
、
日
，
絕

不
與
敵
國
單
獨
購
和
。
(
一
兀
月
十
八
日
，
德
、
義
、
日
在
德
京
簽
訂
「
軍
事
協
定
」
。
)

次
日
，
國
軍
為
解
數
英
軍
危
機
與
協
助
英
軍
作
戰
，
開
入
緬
何
協
防
。
關
後
，
因
英
軍
挫
敗
受
累
，
國
軍
轉
進
印
度
境
內
補
充
整
訓
。

同
年
，
日
軍
攻
擊
西
太
平
洋
各
地
，
軍
力
遠
達
印
度
洋
。
於
一
月
二
日
占
領
馬
尼
拉
，
十
一
日
占
領
吉
隆
坡
;
二
月
八
日
，
日
軍
登
陸
新

加
坡
;
單
備
向
印
度
、
緬
甸
進
軍
，
並
配
合
以
「
把
英
、
美
趕
出
亞
洲
」
、
「
亞
洲
為
亞
洲
人
所
有
」
懷
柔
宣
傳
策
略
。
(
註
一

0
)

印
度
人
民
由
於
不
滿
英
國
統
治
，
採
取
「
不
合
作
、
不
抵
抗
」
連
動
，
以
爭
取
獨
立
自
由
。
當
時
民
間
反
英
情
緒
高
昂
，
國
民
大
會
亦
趨

向
「
親
日
反
英
」
'
與
英
國
關
係
漸
趨
惡
化
。

如
果
印
度
被
日
軍
攻
擊
，
英
軍
瓦
解
在
即
;
若
印
度
缺
日
人
控
制
而
資
敵
，
對
盟
國
或
亞
洲
未
來
局
勢
皆
將
影
響
至
鉅
。

蔣
公
身
為
同
盟
國
及
亞
洲
最
大
國
家
領
柚
'
為
顧
全
大
局
，
責
無
旁
貸
，
遂
決
定
親
自
出
面
調
處
印
度
與
英
國
學
執
，
促
成
共
同
抗
日
。
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二
月
四
日
，
蔣
公
偕
同
夫
人
宋
美
齡
暨
隨
員
主
龍
蔥
、
卡
爾
(
英
國
駐
華
大
使
)
等
十
餘
人
，
自
重
慶
乘
專
機
啟
程
，

經
加
爾
各
答
，
於
九
日
抵
新
德
里
。

蔣
公
等
留
印
期
間
，
曾
先
後
與
印
度
總
督
林
里
賢
哥
(
F
H
Z
F
H
n目
前
。
看
)
、
印
度
獨
立
運
動
領
袖
甘
地
(
宮
﹒
閃-
D
K
F
Z
口
E
H
)
、

國
大
黨
領
柚
尼
赫
魯
(
』
-
Z
開
回
肉
已
)
等
人
唔
談
。

蔣
公
說
明
訪
問
目
的
，
在
協
助
印
度
之
解
放
，
及
聯
合
反
抗
侵
略
勢
力
，
以
奠
定
中
、
印
兩
民
族
求
得
自
由
的
基
礎
。
基
於
共
同
利
益
，

先
組
組

蔣
公
出
國
對
國
民
革
命
影
響
之
研
究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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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防
止
日
本
侵
略
，
曾
建
議
與
勸
告
•• 

英
國
政
府
•• 

應
改
變
印
度
政
治
現
狀
，
賦
于
印
度
國
民
政
治
上
實
權
與
自
由
，
承
認
其
屬
大
英
聯
邦
自
治
領
之
一
。

印
度
國
民
•• 

應
暫
時
擱
置
完
全
獨
立
主
張
，
採
較
和
接
革
命
戰
略
，
以
爭
取
各
國
同
情
與
支
援
，
並
積
極
參
加
反
侵
略
陣
容
。

二
十
一
日
，
蔣
公
發
表
「
告
印
度
國
民
書
」
後
，
一
行
離
印
返
國
。
(
註
一
一
)

抗
戰
期
間
，
由
緬
甸
仰
光
北
上
通
往
雲
南
的
「
濃
縮
公
路
」
為
我
國
軍
需
物
質
輪
運
最
大
補
給
線
，
由
中
、
美
、
英
共
同
防
衛
其
安
全
。
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一
克
月
二
十
日
，
日
軍
由
春
國
邊
境
入
侵
緬
甸
。

當
時
，
國
軍
第
五
、
六
、
六
十
一
軍
編
成
之
「
遠
征
軍
」
'
由
羅
卓
英
將
軍
擔
任
司
令
，
鑫
速
由
雲
南
南
下
入
細
。
二
月
于
旬
，
日
軍
進
窺

仰
光
。
(
註
一
二
)

三
月
一
日
，
蔣
公
為
觀
察
緬
甸
戰
線
，
由
昆
明
飛
往
緬
北
脂
戌
;
次
日
，
指
示
我
入
緬
軍
高
級
將
領
作
戰
機
宜
，
並
接
見
西
南
太
平
洋

戰
區
盟
軍
總
司
令
魏
菲
爾
(
〉
同n
Z
H
回
〉
們
〉
詞
〉
〈
開
F
F
)

，
商
談
據
守
仰
光
、
庇
古
之
部
署
。

三
月
三
日
，
蔣
公
與
陳
納
德

(
n
F〉
H
閃
開
廿

-
n間
開
Z
Z
〉
C
F
斗
)
將
軍
商
設
在
緬
甸
使
用
空
軍
計
畫
後
，
由
睛
戌
返
國
。

三
月
七
日
，
日
軍
佔
領
仰
光
、
庇
古
;
師
後
，
中
、
英
軍
遍
阻
日
軍
攻
勢
受
挫
。
四
月
二
日
，
「
濃
緬
公
路
」
破
封
閉
。

四
月
五
日
，
蔣
公
借
間
夫
人
暨
隨
員
再
蒞
緬
甸
;
飛
抵
脂
戌
。
旋
即
驅
車
南
干
，
在
達
曼
德
勒
附
近
梅
廟
接
見
英
駐
緬
軍
司
令
官
亞
歷

山
大
(
因
〉
悶
。
戶
口
同
﹒
〉
戶
開
阿
〉
Z
U
開
同
)
，
召
集
中
、
英
將
領
商
談
戰
藹
，
指
示
作
戰
目
標
。

四
月
十
日
，
蔣
公
飛
返
昆
明
，
並
令
陳
納
德
將
軍
指
揮
「
航
空
隙
」
掩
護
「
遠
征
軍
」
作
戰
。

蔣
公
訪
問
印
度
，
加
深
中
、
印
兩
民
族
問
認
識
，
加
強
中
、
印
邦
交
及
中
、
英
兩
國
合
作
關
係
;
為
促
成
戰
時
開
通
「
中
印
公
路
」
、
與

中
英
成
立
「
中
印
航
空
協
定
」
起
點
。

蔣
公
兩
度
觀
察
緬
甸
，
部
署
戰
力
，
但
由
於
種
種
因
素
，
如
英
國
防
衛
印
度
重
於
緬
甸
戰
略
不
同
等
，
雖
未
抑
止
戰
況
惡
化
，
但
中
、
英

軍
並
肩
作
戰
事
實
，
奠
定
日
後
我
國
擠
身
「
四
強
」
基
礎
。

肆
、
開
羅
會
議
，
還
我
台
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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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七
月
，
蘆
溝
橋
事
變
爆
發
，
迄
民
國
三
十
年
十
二
月
，
日
軍
突
襲
珍
珠
港
，
並
向
美
、
英
宣
戰
，
引
發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
戰
，
我
國
對
日
抗
戰
時
間
最
久
、
所
受
損
害
最
重
。
(
註
一
一
二
)

蔣
公
領
導
全
民
單
獨
對
日
艱
苦
作
戰
四
年
餘
後
，
美
、
英
方
始
參
戰
。
由
於
國
軍
牽
制
日
軍
百
萬
以
上
精
銳
部
隊
，
使
其
無
法
傾
全
力
攻

襲
美
、
英
軍
，
減
少
兩
國
在
太
平
洋
戰
事
中
人
員
與
物
資
損
失
，
因
此
，
使
國
際
社
會
日
漸
重
視
我
國
潛
力
與
戰
略
地
位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五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蘇
俄
(
史
達
林
總
理
)
宣
布
解
散
「
共
產
(
第
三
)
國
際
」
'
擺
出
「
放
棄
赤
化
世
界
」
姿
態
。

美
國
總
統
羅
斯
福
有
鑑
於
我
國
在
亞
洲
地
位
舉
足
輕
重
，
及
尊
重
我
國
對
戰
後
解
決
亞
洲
問
題
意
見
;
以
及
誘
導
蘇
俄
對
日
參
戰
，
及
拉

攏
其
牽
制
英
、
法
國
，
故
擬
會
唔
中
、
英
、
蘇
國
領
袖
，
共
商
歐
、
亞
戰
場
戰
略
，
並
預
為
安
排
戰
後
世
局
重
建
工
作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八
月
一
日
，
國
民
故
府
主
席
林
森
逝
世
;
十
月
十
日
，
蔣
公
室
誓
繼
任
。

十
月
三
十
日
，
美
、
英
、
蘇
三
國
外
長
及
我
駐
俄
大
使
傅
秉
常
在
莫
斯
科
簽
署
「
普
遍
安
全
宣
言
」

l

四
國
以
其
在
戰
時
之
聯
合
行
動

，
建
立
一
般
性
國
際
組
織
，
共
同
繼
續
維
持
戰
後
之
和
平
與
安
全
等
，
是
謂
「
四
國
協
定
」
。
(
註
一
四
)

同
年
十
月
二
十
八
日
，
羅
斯
福
總
統
分
別
電
遨
中
、
英
、
蘇
三
國
領
袖
舉
行
會
議
。

蘇
俄
因
對
中
國
懷
有
領
土
野
心
，
及
策
謀
操
縱
中
國
共
產
黨
，
由
內
部
製
造
中
國
為
其
附
庸
，
甚
不
願
見
說
國
置
身
國
際
社
會
領
導
國
家

之
一
，
所
以
史
達
林
拒
絕
參
加
「
四
國
高
峰
會
議
」
。

同
年
十
一
月
初
，
羅
斯
福
總
統
再
三
電
邀
中
、
英
兩
國
領
柚
在
挨
及
開
羅
舉
行
會
議
;
並
預
計
於
會
後
，
立
即
與
史
達
林
擇
地
舉
行
另
一

次
會
議
。

蔣
公
深
知
蘇
俄
表
面
上
「
放
棄
赤
化
世
界
」
'
實
際
上
基
本
政
策
依
舊
;
基
於
國
家
長
遠
利
益
，
決
定
與
美
、
英
國
家
領
柚
先
行
協
商
戰

後
有
關
「
中
國
問
題
」
'
故
欣
然
接
受
邀
請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八
日
，
蔣
公
偕
同
夫
人
宋
美
齡
暨
隨
員
王
龍
蔥
、
周
至
柔
、
俞
國
華
(
前
任
行
政
院
長
)
、
陳
納
德
將
軍
等

二
十
人
，
分
兩
批
由
重
慶
啟
程
，
取
道
印
度
，
於
十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抵
達
開
羅
。

十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蔣
公
、
羅
斯
福
總
統
、
英
國
首
相
邱
吉
爾
、
及
三
國
軍
政
首
長
，
多
人
，
在
開
羅
舉
行
會
議
(
們
〉
同
月

c
n
o
z

岡
村
開
同

)
。
會
中
會
商
定
聯
合
作
戰
方
略
、
歸
還
中
國
失
土
及
戰
後
國
際
合
作
等
問
題
，
範
圍
廣
泛
。

開
Z
m
u開

先
總
統

蔣
公
出
國
對
國
民
革
命
影
響
之
研
究
九

• 187 • 



三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三
期
O 

蔣
公
對
羅
斯
福
總
統
忽
略
史
達
林
以
赤
化
(
併
吞
)
中
國
為
其
世
界
戰
略
第
一
目
標
的
企
圖
，
以
及
觀
共
產
黨
問
題
為
中
國
內
部
問
題
，

而
建
議
國
民
政
府
容
納
中
共
，
組
織
「
國
、
共
聯
合
政
府
」
一
事
，
曾
提
示
其
注
意
蘇
俄
日
後
行
動
與
事
實
，
以
及
說
明
中
共
藉
「
抗
日
」
武

裝
共
軍
，
擴
充
勢
力
事
實
。

蔣
公
對
於
日
本
「
天
皇
制
度
」
存
廢
意
見
為
•• 

「
天
皇
制
度
」
在
日
本
民
族
精
神
建
構
上
有
其
地
位
，
戰
後
不
宜
過
問
其
國
家
體
制
;
因

為
戰
事
禍
首
為
日
本
軍
闕
，
應
根
本
創
除
軍
閥
及
推
翻
其
侵
略
主
義
的
軍
閥
政
府
，
而
尊
重
日
本
國
民
自
由
意
志
，
及
其
選
擇
政
府
形
式
之
權

利
。
(
註
一
五
)

十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開
羅
會
議
結
束
，
商
定
「
共
同
宣
言
」
，
其
重
要
內
容
為
•• 

村
三
盟
國
此
次
作
戰
目
的
，
在
制
止
及
懲
罰
日
本
侵
略
，
並
剝
奪
其
自
前
吹
(
一
九
一
四
)
世
界
大
戰
中
，
在
太
平
洋
所
占
奪
之
所
有
島

嶼

的
使
日
本
竊
取
自
中
國
之
領
土
，
如
東
北
四
省
(
遼
寧
、
吉
林
、
黑
龍
江
、
熱
洞
)
?
台
灣
、
澎
湖
群
島
等
歸
還
中
華
民
國
。

的
在
相
當
時
期
，
使
朝
鮮
獨
立
。
(
註
一
六
)

十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蔣
公
在
開
羅
接
見
北
非
盟
軍
總
司
令
艾
森
豪
(
巳
苟
同
的
自
斗
巳
﹒
開
同
的
開Z目
。
司
開
同
)
將
軍
;
並
於
當
晚
一
行

離
挨
及
返
國
。

十
二
月
三
日
，
中
、
美
、
英
「
開
羅
會
議
共
同
宣
言
」
'
同
時
宣
佈
。

蔣
公
出
席
「
開
羅
會
議
」
，
使
國
際
社
會
對
我
軍
民
抗
日
戰
學
中
貢
獻
重
新
估
量
，
加
深
對
我
國
認
識
而
名
列
「
四
強
之
一
」
。

「
四
強
之
一
」
地
位
被
肯
定
後
，
我
國
得
以
與
美
、
英
、
蘇
四
國
代
表
舉
行
「
頓
巴
敦
橡
園
會
議
」
(
一
九
四
四
年
)
，
成
為
戰
後
新
國

際
組
織
「
聯
合
國
」
安
全
理
事
會
常
任
理
事
國
;
與
美
、
英
三
國
領
袖
聯
名
發
表
「
波
波
坦
宣
言
」
(
一
九
四
四
年
)
，
促
成
日
本
無
悔
件
投

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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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
公
在
「
開
羅
會
議
」
中
，
未
作
任
何
拓
展
領
土
要
求
，
只
主
張
收
復
國
土
，
以
維
護
國
家
利
益
;
獲
致
盟
國
承
諾
於
戰
學
勝
利
時
，
保

證
歸
還
我
國
自
甲
午
戰
事
以
來
，
所
喪
失
於
日
本
的
領
土
主
權
;
不
但
完
成
孫
中
山
先
生
光
復
台
灣
、
澎
湖
群
島
遺
志
，
達
成
國
民
革
命
主

要
目
標
與
期
望
，
提
升
我
國
的
國
際
地
位
，
亦
為
個
人
贏
得
推
崇
與
尊
敬
，
而
成
為
革
命
事
業
重
要
之
一
環
。



民
國
一
二
十
四
年
八
月
十
四
日
，
日
本
正
式
宣
布
無
條
件
投
降
九
月
九
日
，
我
國
接
受
其
「
降
書
」
'
全
部
日
軍
將
士
、
部
隊
向

條
件
投
降
。
(
註
一
七
)

戰
後
，
我
國
力
正
待
恢
復
之
際
，
中
共
在
蘇
俄
扶
持
干
，
共
軍
大
學
進
向
華
北
、
東
北
，
以
便
與
俄
軍
聯
繫
'
妨
得
國
軍
接
收
工
作
。

美
國
誤
信
中
共
為
農
村
改
革
者
，
一
直
希
望
國
民
敢
府
與
中
共
合
作
;
蔣
公
為
國
家
早
日
復
元
，
達
成
和
平
統
一
，
特
召
開
政
治
協

商
會
議
，
以
符
美
國
對
於
成
立
「
聯
合
政
府
」
期
望
。

中
共
始
終
以
奪
取
政
權
為
目
的
，
對
「
協
商
」
決
議
，
置
之
不
理
，
憑
藉
蘇
俄
供
應
其
所
收
繳
之
六
十
萬
日
本
關
東
軍
精
良
武
器
，
由
劣

勢
轉
為
優
勢
，
態
度
甚
為
強
硬
。

迄
至
中
共
公
開
飯
亂
，
美
國
政
府
仍
主
張
「
國
、
共
停
止
衝
突
」
(
停
戰
)
，
並
派
遣
馬
歇
爾
(
的
開
。
目
前
開
們

-
E
K
F目
的
回
〉
F
F
)
為

特
使
來
華
調
停
，
于
中
共
以
「
停
戰
協
定
」
為
掩
護
，
藉
機
大
事
補
充
軍
力
，
再
行
採
取
軍
事
行
動
，
讀
擊
國
軍
，
攻
奪
城
鎮
，
並
提
出
「
和

平
談
對
」
使
倆
，
要
脅
政
府
。

部
分
敢
客
受
中
共
宣
傳
胎
害
，
對
蔣
公
發
生
誤
會
與
懷
疑
，
甚
至
誣
蹟
為
「
和
談
障
礙
」
。
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五
月
二
十
日
，
蔣
公
宣
誓
就
任
中
華
民
國
第
一
任
總
統
。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元
旦
，
蔣
公
發
表
文
告
，
闡
明
政
府
和
戰
方
針
，
並
表
示
不
計
進
退
，
促
成
國
內
和
平
;
還
於
一
兀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宣
布

「
身
先
引
退
」
'
由
副
總
統
李
宗
仁
代
行
其
職
權
，
以
下
野
證
明
中
共
無
「
和
談
」
誠
意
。

美
國
政
府
對
「
中
國
事
件
」
'
採
取
旁
觀
立
場
，
企
圖
等
待
「
廈
挨
落
定
」
(
局
勢
安
定
)
後
，
再
作
進
一
步
行
動
。
(
註
一
八
)

蔣
公
了
解
共
產
黨
剝
奪
基
本
人
權
及
人
類
尊
嚴
之
邪
惡
本
質
，
不
僅
威
脅
中
國
，
並
且
危
及
東
南
亞
、
東
北
亞
國
家
安
全
，
若
菲
律
賓
、

韓
國
等
國
與
中
國
共
同
籌
組
區
域
性
『
反
共
聯
盟
」
'
構
成
對
美
國
戰
略
性
影
響
力
，
將
可
學
取
支
援
，
有
助
於
遇
止
「
共
產
主
義
(
黨
)
」

勢
力
蔓
延
、
與
中
共
勢
力
猖
獄
。
(
註
一
九
)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七
月
十
日
，
蔣
公
以
執
政
黨
(
國
民
黨
)
總
裁
身
分
，
應
菲
國
總
統
季
旦
諾
(
開
H
b
H
U
H
O
O
d
-肉
同
悶
。

蔣
公
無

伍
、
公
訪
菲
韓
，
結
合
單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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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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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飛
抵
馬
尼
拉
﹒
鑫
﹒
行
「
碧
瑤
會
議
」
(
因
〉
D
C
H
c
n
o
z
旬
開
間
開
z
n
開
)
，
會
商
遠
東
大
局
及
有
關
「
反
共
聯
盟
」
問
題
。

季
里
諾
總
統
對
蔣
公
建
議
，
原
則
上
贊
同
，
遂
於
七
月
十
一
日
，
發
表
「
聯
合
聲
閔
行
﹒
「
鑒
於
遠
東
各
國
過
去
缺
乏
密
切
合
作
，
及

今
日
各
國
獨
立
自
由
所
面
臨
共
產
黨
威
脅
，
應
立
即
成
立
聯
盟
，
以
抵
制
並
消
除
共
產
黨
威
脅
之
目
的
。
」
(
註
二0)

七
月
十
二
日
，
蔣
公
一
行
返
圈
，
飛
抵
廣
州
。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八
月
六
日
，
蔣
公
復
應
大
韓
民
國
總
統
李
京
晚
邀
請
，
自
定
海
飛
抵
漢
城
;
七
日
，
在
鎮
海
，
與
李
承
晚
總
統
商
討
「

太
平
洋
地
區
(
反
共
)
聯
盟
」
(
可
〉n
H
明
H
n
〉
F
F
H
〉
z
n
開
)
問
題
。

八
月
八
日
，
李
承
晚
總
統
與
蔣
公
發
表
「
聯
合
聲
興
」
表
示
•• 

「
吾
人
均
承
認
與
人
類
自
由
、
國
家
獨
立
不
相
容
之
國
際
共
產
主
義
，

必
須
消
誠
;
為
對
碧
瑤
聯
合
聲
明
中
所
提
聯
盟
之
主
張
，
完
全
同
意
。
敦
促
菲
律
賓
共
和
國
總
統
季
里
諾
於
最
短
期
間
召
集
預
備
會
議
，
擬
訂

聯
盟
之
具
體
辦
法
。
」
(
註
一
二
)
向
日
，
蔣
公
自
鎮
海
飛
返
台
北
，
此
行
為
其
最
後
一
次
出
國
訪
問
。

八
月
八
日
，
季
且
諾
總
統
訪
美
，
會
唔
美
國
總
統
杜
魯
門
，
並
在
美
國
會
發
表
演
說
，
強
調
直
、
太
國
家
組
織
區
域
安
全
聯
盟
之
迫
切
性

;
唯
美
國
國
游
院
方
始
於
八
月
六
日
發
表
「
中
美
關
係
白
皮
書
」
(
抨
擊
國
民
政
府
，
偏
袒
中
共
，
為
其
對
華
故
策
辯
鐘
。
)
，
對
其
呼
籲
未

予
支
持
反
應
。

蔣
公
對
「
共
產
主
義
(
黨
)
」
擴
張
勢
力
的
憂
慮
及
號
召
籌
組
「
反
共
聯
合
陣
容
」
的
理
念
，
由
於
世
局
演
變
，
均
已
一
一
成
為
事
實
。

民
國
三
十
几
年
十
月
一
日
，
中
共
在
北
平
(
京
)
成
立
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」
。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三
月
一
日
，
蔣
公
在
台
北
種
行
觀
事
，
使
國
民
革
命
進
入
復
圖
章
備
階
歧
。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北
韓
共
軍
進
犯
南
韓
，
中
共
「
偽
政
權
」
會
驅
使
約
五
十
萬
部
隊
入
侵
韓
國
，
暴
露
其
「
侵
略
者
」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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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，
韓
戰
結
束
;
十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韓
國
總
統
季
承
晚
應
邀
訪
華
;
次
日
，
與

決
心
。組

織
直
洲
國
家
反
共
聯
盟
構
想
，
因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「
東
南
直
公
約
組
織
」
成
立
而
中
止
，
但
團
結
直
洲
人
民
「
反
共
組
織
」
需
求
殷
切

，
經
中
、
韓
兩
國
朝
野
反
覆
研
商
，
達
成
協
議
。

蔣
公
發
表
「
聯
合
聲
明
」
'
重
申
反
共


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，
「
亞
洲
人
民
反
共
聯
盟
」
成
立
大
會
在
韓
國
鎮
海
召
開
，
由
中
、
韓
、
菲
、
越
、
春
五
國
等
之
半
官
方
及

民
間
反
共
團
體
共
同
發
起
。
(
註
二

0
)
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「
世
界
反
共
聯
盟
」
成
立
大
會
在
台
北
召
開
，
計
有
伊
朗
、
西
德
、
阿
根
廷
等
六
十
七
園
，
派
代
表
參

加
(
註
一
一
一
)
迄
今
兩
會
會
務
正
常
發
展
中
，
且
已
擴
展
至
新
生
代
。

蔣
公
分
訪
菲
、
韓
主
要
目
的
，
在
策
動
東
亞
國
家
一
致
行
動
，
對
抗
共
產
主
義
(
黨
)
;
雖
與
所
期
，
不
無
延
岩
，
但
時
間
證
閱
當
年
結

合
反
共
力
量
，
籌
組
「
反
共
組
織
」
主
張
，
具
有
前
瞻
性
。
闢
後
，
各
國
基
於
反
共
情
勢
需
求
，
紛
紛
與
他
國
簽
訂
「
互
衛
悔
約
」
'
參
加
「

公
約
組
織
」
、
「
國
家
協
會
」
等
，
其
反
共
目
的
則
一
。
由
我
國
全
力
支
援
的
「
亞
盟
」
、
「
世
盟
」
、
「
青
盟
」
等
組
織
，
同
樣
發
揮
消
餌

姑
息
逆
流
的
主
觀
力
量
，
為
國
民
革
命
創
造
有
利
的
客
觀
形
勢
。

結
論•• 

奠
定
基
礎
，
舉
世
同
欽

國
民
革
命
的
目
的
是
單
一
的
，
為
謀
求
整
個
國
家
與
全
體
國
民
的
「
自
由
平
等
」
;
但
國
民
革
命
的
使
命
是
多
元
的
。

蔣
公
歷
次
出
國
(
赴
日
本
十
次
、
緬
甸
二
次
、
俄
國
、
印
度
、
挨
及
、
菲
、
韓
國
各
乙
次
)
皆
對
國
民
革
命
使
命
的
達
成
，
具
有
實
質
因

果
關
係
，
有
的
顯
而
易
見
，
有
的
獲
間
接
影
響
功
能
。

輩
就
其
所
達
成
國
民
革
命
重
要
使
侖
，
總
結
於
次
。

付
提
升
圓
際
地
位
，
取
消
不
平
等
儕
約
。

蔣
公
領
導
國
民
革
命
期
間
，
將
我
國
自
次
殖
民
地
，
提
升
至
國
際
社
會
「
四
強
之
一
」
地
位
，
並
名
列
「
聯
合
國
」
創
始
會
員
圈
，
廢
除
不

平
等
條
約
，
英
美
各
國
放
棄
在
華
特
權
，
以
示
加
強
對
我
國
友
誼
與
合
作
。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台
灣
區
日
軍
投
降
，
台
澎
重
罔
中
華
民
國
版
圈
，
達
成
國
民
革
命
收
復
喪
權
失
土
初
衷
。

目
謀
求
民
族
平
等
，
協
助
開
發
中
國
家
。

廢
除
不
平
等
帳
約
，
解
除
民
族
百
年
控
措
後
，
我
國
與
友
邦
另
訂
平
等
互
惠
新
約
，
成
為
完
全
獨
立
自
主
國
家
。

在
抵
禦
與
打
敗
國
外
侵
略
強
權
的
同
時
與
戰
後
，
蔣
中
正
先
生
在
協
助
韓
國
、
越
南
獨
立
，
與
泰
國
獲
得
領
土
完
整
，
會
扮
演
積
極
建
設

先
總
統

蔣
公
出
國
對
國
民
革
命
影
響
之
研
究
一-..,.. 
一

• 191 . 



三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三
期

四

性
角
色
。

蔣
公
體
諒
戰
後
日
本
(
國
民
)
困
境
，
放
棄
索
陪
要
求
與
駐
軍
權
權
利
，
成
為
日
本
快
速
復
一
兀
主
因
，
及
杜
絕
蘇
俄
占
領
藉
口
，
保
全
日

本
國
家
未
形
成
分
裂
、
割
據
局
面
(
註
二
二
)
。

的
反
對
共
產
主
義
，
完
成
復
國
建
國
大
業
。

共
產
主
義
以
仇
恨
為
出
發
點
、
以
侵
略
為
手
段
，
以
赤
化
全
球
為
目
的
。

蘇
俄
先
後
侵
奪
我
國
領
土
六
百
萬
平
方
公
里
，
約
佔
我
固
有
總
面
積
三
分
之
一
。
中
共
為
「
共
產
國
際
」
侵
華
工
具
，
以
鈑
亂
竊
據
大
陸

，
採
用
馬
列
邪
說
摧
殘
中
華
文
化
。

蔣
公
早
年
赴
俄
考
察
時
，
即
對
共
產
主
義
(
黨
)
獨
具
深
刻
認
識
，
寫
道
阻
共
產
主
義
(
黨
)
企
圖
摟
取
我
國
而
奮
門
，
終
生
不
轍
，
實

為
國
內
、
外
最
早
倡
導
反
共
的
領
袖
。

國
民
革
命
第
三
期
任
窮
艱
難
險
阻
，
所
幸
蔣
公
根
據
三
民
主
義
理
想
與
宏
規
，
勵
精
圖
治
，
從
事
國
家
建
設
，
使
復
興
基
地
民
富
國
強

，
舉
世
同
欽
，
已
為
國
民
革
命
奠
定
穩
固
基
礎
。
尚
冀
我
海
內
外
軍
民
在
既
有
基
礎
上
，
艱
苦
奮
鬥
，
以
完
成
三
民
主
義
統
一
中
國
的
復
國
建

國
大
業
，
才
是
長
治
久
安
之
道
。

註註
二

註
三

註
四

註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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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
釋

鄭
心
雄
著
•• 

『
蔣
中
正
先
生
出
席
開
羅
會
議
暨
分
訪
菲
、
韓
對
國
民
革
命
影
響
之
研
究
』
'
「
蔣
中
正
先
生
與
現
代
中
國
學
術
討
論

集
第
四
冊
」
(
台
北
•• 

中
國
國
民
黨
黨
史
會
，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十
二
月
)
，
第
一
三
四
頁
至
第
一
五
三
頁
。

事
守
孔
著•• 

「
中
國
近
代
史
」
(
台
北•• 

三
民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)
，
第
一
一
六
頁
至
三
一
四
頁
。

許
孝
炎
編•• 

「
世
界
近
代
史
」
(
台
北•• 

世
界
新
專
印
行
，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)
，
第
二
四
二
頁
至
二
四
九
頁
。

總
統
蔣
公
衷
思
錄
編
黨
小
組
•• 

「
總
統
蔣
公
衷
思
錄
」
(
台
北

•• 

編
鑫
小
組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十
月
)
，
第
四
二
七
頁
。

黎
東
方
著
•• 

「
蔣
公
介
石
序
傳
」
(
台
北
•• 

聯
經
出
版
事
業
公
司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)
，
第
三
十
二
頁
。
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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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-
o

註
一
一

註
一
二

註
三
二

註
一
四

註
一
五

註
一
六

註
一
七

註
一
八

註
一
九

註
二
O

蔣
中
正
著
•. 

「
反
共
抗
俄
基
本
論
」
(
台
北•• 

中
央
文
物
供
應
社
，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四
月
)
，
第
二
頁
至
第
三
頁
。

蔣
中
正
著•• 

「
蘇
俄
在
中
國
」
(
台
北•. 

中
央
文
物
供
應
-
吐
，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)
，
第
十
九
頁
至
二
十
四
頁
。

蔣
經
國
撰•• 

「
我
的
欠
親
」
(
台
北•• 

黎
閔
文
化
事
業
公
司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四
月
)
，
第
六
十
三
頁
。

張
群
、
黃
少
谷
緝
著
•. 

「
蔣
總
統
為
自
由
正
義
與
和
平
而
奮
門
述
略
」
(
台
北•. 

中
央
文
物
供
應
社
，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十
月
)
，

第
十
二
頁
及
第
八
十
四
頁
。

董
顯
光
著•• 

「
蔣
總
統
傳
」
(
台
北.• 

中
華
大
典
編
印
會
，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)
，
第
三
百
五
十
頁
。

古
屋
蓋
一
一•• 

「
蔣
總
統
秘
錄
」
第
十
三
冊
，
(
台
北
•• 

中
央
日
報
社
，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九
月
)
，
第
二
頁
至
第
二
十
三
頁
。

同
註
一
一
，
第
二
十
五
頁
至
第
二
十
七
頁
。

何
應
欽
著
•• 

「
日
軍
侵
華
八
年
抗
戰
吏
」
(
台
北•• 

國
防
部
史
政
編
譯
局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九
月
)
，
第
七
頁
。
我
國
八
年
抗
戰

期
間
，
歷
經
戰
役
四
萬
餘
次
，
有
三
二

O
餘
萬
國
軍
官
兵
犧
牲
，
二
O
六
位
國
軍
將
領
捐
軀
，
五
七
八
﹒
七
萬
位
同
胞
被
日
軍
殘
殺

，
消
耗
軍
費
法
幣
一
四
六
四
三
億
元
，
公
私
財
產
損
失
，
初
步
估
達
三
六O餘
億
美
元
。

同
註
一
一
，
第
一
O
三
頁
。

同
註
一
一
，
第
一
一
四
頁
至
一
一
五
頁
。

秦
孝
儀
主
編•• 

「
中
國
國
民
黨
九
十
年
大
事
年
表
」
(
台
北•• 

中
國
國
民
黨
中
央
黨
史
委
員
會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)
，
第
三

八
五
頁
。

何
應
欽
著•• 

「
八
年
抗
戰
與
台
灣
光
復
」
(
台
北
•• 

黎
明
文
化
事
業
公
司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六
日
)
，
第
一
九
一
頁
。

同
註
一
0

，
第
五
二
八
頁
至
五
二
九
頁
。

施
羅
曼
﹒
費
德
林
史
坦
合
著
、
辛
達
讀
譯
•• 

「
蔣
介
石
傳
」
(
台
北•• 

黎
明
文
化
事
業
公
司
，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十
月
)
，
第
三
七
一

頁
。

谷
正
綱
著•• 

「
世
盟
、
亞
盟
發
展
紀
要
」
(
台
北•• 

世
盟
中
國
分
會
、
亞
盟
中
國
總
會
，
民
國
六
十
年
)
，
第
一
頁
至
三
頁
，
及
第

二
三
五
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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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二

註
二

三
民
主
義
學
報
第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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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註
四
，
第
五
六
五
頁
。

同
註
一
，
第
一
五
一
頁
。

一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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